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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1 

臺北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建構宜

居永續城市，落實環境影響評估，維護

環境品質，達成 2050 年淨零排放，特訂

定本審議規範。 

— 

— — —

2 

本審議規範係提供臺北市政府環境影響

評估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作為

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

審查之基準。 

— 

— — —

3 

開發單位應依本府公告捷運禁限建範圍

辦理事項如下： 
(1) 於環境影響說明書及報告書之「環境

敏感區位調查及特定目的區位限制

調查表」增列「是否位於大眾捷運系

統兩側禁建、限建範圍」及「是否位

於對捷運設施影響之特定範圍」之調

查結果。 
(2) 如屬捷運限建範圍內，應套繪開挖範

圍與捷運設施關係，並於環境影響說

明書以專節說明開發計畫對捷運設

施之影響及因應對策。 
(3) 開發行為位於捷運高架段沿線限建

範圍內且捷運系統為已營運路線

段，開發單位應模擬並評估開發案受

捷運噪音及振動之影響程度，並提出

因應之防制對策。 

本計畫案非位於大眾捷運系統兩側禁建

限建地區。 

— — —

4 
開發單位應就計畫開發對鄰近地區樓

房、設施變位及安全之影響進行分析，

提出因應對策及監測維護管理計畫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— — —

5 

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於工地出入口，設

置空氣污染物、營建工程噪音即時連續

監測設施及顯示看板，並將監測數據上

傳指定平台，監測期間應建立空氣品質

及噪音超標預警及因應機制。 

本案於施工期間將設置 PM2.5 微型感測

器及營建工程噪音即時連續監測設施，

於工地出入口或周界設置顯示看板，並

將監測數據上傳指定平台。 
P.7-8 ▓ —

6 

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優先考量採用電力

之施工機具。採用柴油發電引擎及動力

機具者，應加裝濾煙器。進出工地柴油

車輛應取得未逾有效期限之優級（或同

本案施工期間將優先考量採用電力之施

工機具。採用柴油發電引擎及動力機具

者，將加裝濾煙器。進出工地柴油車輛

將取得未逾有效期限之優級（或同等級）

P.7-8 ▓ —



 

檢-2 

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等級）以上自主管理標章。 以上自主管理標章，定期查核其檢驗及

保養記錄等，以降低排氣之空氣污染物

維護周圍環境空氣品質。 

7 

施工期間開發單位應認養基地周邊道路

及人行道，並填報本市營建工程周邊道

路認養同意書，進行清潔維護。依交通

部中央氣象局發布本市高溫資訊燈號為

橙燈以上時，應使用回收水執行周邊道

路灑水降溫作業。 

本案施工期間將認養基地周邊道路及人

行道，並填報臺北市營建工程周邊道路

認養同意書，進行清潔維護。依交通部

中央氣象局發布臺北市高溫資訊燈號為

橙燈以上時，將使用回收水執行周邊道

路灑水降溫作業。 

P.7-8 ▓ —

8 

新建建築物應規劃取得黃金級以上之綠

建築標章，並將規劃申請之綠建築指標

項目及採行措施納入環境影響評估書

件。開發單位於申請綠建築標章時，應

併同申請建築能效評估系統，於取得使

用執照後 2 年內取得，並公開綠建築標

章及建築能效等級，且於營運期間仍應

維持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維持承諾取得黃金級候選綠建築證書及

黃金級綠建築標章，綠建築標章於取得

使用執照後 2 年內取得。 
— ▓ —

9 

除「一定契約容量以上之電力用戶應設

置再生能源發電設備管理辦法」規範之

再生能源義務用戶外，開發單位應於適

當場所設置整體契約容量 5%以上之再

生能源發電設備或儲能設備。但因其他

因素限制，無法設置足額再生能源發電

設備或儲能設備，經本會審查同意，得

購買經濟部認可之再生能源電力及憑證

替代前項契約容量應納入環境影響評估

書件，以利追蹤監督。 

本案應設置總契約容量 5%義務契約容

量=1,500×5%=75kW 之發電量，規劃於

圓形劇場屋頂及餐廳屋頂配置太陽能

板，承諾總發電量至少為 150kW(本案契

約容量之 10%)，與市電併入供應本建案

使用。 
 

P.4-18 ▓ —

10 

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行為溫室氣體排放

量，並進行營運期間排放量增量抵換，

抵換比率每年至少 10%，並執行 10 年。

開發單位於開發行為通過環境影響評估

審查後，得開始執行溫室氣體抵換量取

得計畫。前項取得計畫執行前，應向本

府環境保護局提出取得溫室氣體抵換量

執行對象、作法、執行期程及預估溫室

氣室氣體抵換量執行對象、作法、執行

期程及預估溫室氣體減量等，經本府環

境保護局審查通過後執行。 

本案參考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審查開發行

為溫室氣體排放量增量抵換處理原則執

行營運期間溫室氣體排放量增量抵換，

抵換比率每年至少百分之十。後續將向

臺北市政府環保局提出取得溫室氣體抵

換量取得計畫，經審查通過後執行，並

於執行完成後六十日內將執行成果送達

該局據以核發抵換量。 

P.7-3 ▓ —

11 

開發單位應就建築外殼、空調及照明系

統、動力設備等，提出節能效益評估。

建築外殼採用金屬及玻璃帷幕設計者，

應審慎評估並減少其對周遭環境之影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1. 本案申請黃金級綠建築標章，並就建

築外殼、空調、照明、動力等設備系

統之節能效益評估初步檢討。 

—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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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響，且採用高性能節能綠建材。開發單

位應採用能源效率標示等級第 2 級以

上、具金級省水標章或環保標章之設

備，且開發行為作為旅館、商業或辦公

使用者，應設置建築能源管理系統，並

進行用電需量管理及節能措施，營運期

間節能情形納入追蹤監督。 

2. 本案非作為作為旅館、商業或辦公使

用。 

12 

開發基地應規劃設置廢棄物分類回收系

統，並按使用需求設置冷藏、冷凍或壓

縮等貯存設施，以符合環保及衛生原

則。開發行為作為旅館、商業或辦公使

用者，應提出廚餘源頭減量、剩食媒合

等管理計畫，設置廚餘收集貯存設施並

依法清運處理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
— — —

13 

開發行為產生施工及拆除廢棄物者，應

提出減量及再利用計畫，評估可能產生

物料種類與數量，施工項目符合再生粒

料用途者，應評估優先使用再生粒料替

代工程材料，並納入環境保護對策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
— — —

14 

開發單位應採行下列基地保水、雨水流

出抑制及降雨逕流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

技術： 
(1)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

307 條規定說明建築基地保水設

計，並評估開發前後基地保水量之變

化。 

1. 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檢討： 
λc=0.5(1-0.7048)=0.47 

2. 本計畫主要採用設計採用綠地、透水

鋪 面 、 花 圃 土 壤 等 手 法 ，

Q=23,633.48m3。 
3. 原土地保水量 Q0=48,526.18 m3， 
本 案 基 地 保 水 設 計 值 λ =Q/Q0 

=23,633.48/48,526.18= 0.49>λc 

P.4-23 ▓ —

(2) 排放雨水逕流至雨水下水道者，應設

置雨水流出抑制設施，並符合最小保

水量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集

0.078 m3 之雨水體積及最大排放量

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每秒鐘允許排

放 0.0000173 m3 之雨水體積為計算

基準。須依水土保持法規定規劃設置

滯洪沉砂池者，另依水土保持相關規

定辦理。 

1. 依「臺北市基地開發排入雨水下水道

逕流量標準」：基地開發最小保水量

以基地面積每平方公尺應貯留 0.078
立方公尺之雨水體積為計算基準，本

案雨水貯集滯洪量= 基地面積×0.078 
=62,000×0.078= 4,836m³。 

2. 本次變更規劃設置合計 5,953m³之雨

水貯留設施。 

P.4-33 ▓ —

(3) 應參照行政院環境保護署「降雨逕流

非點源污染最佳管理技術（BMPs）
指引」納入規劃設計，以減輕降雨沖

刷地表、建築物所產生之逕流污染對

環境水體之衝擊。 
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
— — —



 

檢-4 

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15 

開發基地應保留綠地或採直接滲透、貯

集滲透設計，以降低開發後之逕流量，

達到 10 年 1 次的暴雨流量對 5 年 1 次所

增加之逕流量。 

本案地表滲透面包過透水鋪面及生態透

水孔，臺北市降雨強度以集水時間 5 分

鐘計算 I10=203.6mm/hr，不透水面積

A1=4,218.82m²，C1=0.93；透水鋪面面

積 A2=21,600.00m²，C2=0.3；應抑制流

量 Q=538.2 m³/hr，設計 599.2 m³/hr，大

於應抑制流量之 1.11 倍(597.5 m³/hr)。 

PP.4-29~
4-32 

▓  

16 

開發行為應設置雨水貯集利用或再生水

利用設施；其自來水替代率應大於 8%
或其再生水回收利用替代率應大於

40%。設置雨水貯集利用設施者，應優

先檢討於地面層合併雨水流出抑制設施

之可行性。 

本次自來水替代率變更為 26.8%，並變

更規劃設置合計 5,953m³之雨水貯留設

施及 361m3 之雨水回收設施。 PP.4-33~
4-34 

▓ —

17 

建築基地之綠覆率應符合「臺北市新建

建築物綠化實施規則」，並說明綠化總二

氧化碳固定量、法定空地綠覆面積及各

類植栽綠覆面積比率。 
綠地栽植應採適木適種之生態複層綠

化，並以選擇原生種為原則，植栽樹穴

設置應符合樹種需求且定期維養，另應

考量周邊生態狀態，考慮規劃生態廊道。

1. 總 CO2 固定量 

(1) 喬木 CO2 固定量 = 66,525 kgCO2e/yr 

(2) 灌木及地被 CO2 固定量  = 7,440 

kgCO2e/yr 

(3) 合計=(66,525+7,440)×1.3 = 96,154.5 

kgCO2e/yr 

2. 1F 綠覆率檢討： 

(1) 喬木綠覆面積：44,350 m2 

(2) 灌木、地被綠覆面積：24,799.95m2 

(3) 屋頂綠覆面積：1,609.2 m2 

(4) 合計實設綠覆面積：70,759.15 m2 

(5) 實設綠覆率=80% 

PP.4-7~ 
4-8 

▓  

18 

開發單位應依下列規定評估及設置停車

位： 
(1) 調查基地半徑 500公尺範圍內之停車

供給狀況，評估分析汽車、機車及自

行車之停車需求。 

1. 參考臺北市停車管理工程處(以下簡稱

停管處)出版之「109 年度臺北市汽機

車停車供需調查(6 個行政區-北區)」報
告書，該內容指出本基地位於停管處

劃分之 SD12 市立美術館。 
2. 基地周邊 500 公尺範圍停車需供比為

汽車 0.82，機車 1.16，依據停管處調

查數據顯示，基地周邊整體而言，機

車停車需供比已大於 1.0，顯示機車停

車供給略有不足；另周邊交通分區自

行車需供比均大於 1.0，顯示自行車停

車供給不足情形。 

附錄四 
PP.A4-1~

A4-4 
▓  

(2) 汽、機車停車位應全數預留裝設充電

設備及裝置之管線，其中 10 %以上應

裝設供電動車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

1. 本案汽、機車停車位全數預留裝設充

電設備及裝置之管線，其中 10 %以上

(汽車 41 席、機車 32 席)將裝設供電

P.4-13 ▓  



 

檢-5 

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置，未達 1 席者以 1 席計。另應設置

汽車停車位數量 1/4 以上之自行車停

車位。 

動車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。 
2. 設置自行車 102席(汽車停車位 1/4為

102 席)。 
(3) 距離捷運站出入口為中心半徑 500 

公尺範圍內之開發基地，應配合大眾

運輸導向之都市發展策略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— — —

19 

住宅社區開發位於山坡地，應考量氣候

變遷衝擊，並依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及下

列規定辦理： 
(1) 基地開發應利用原有之地形、地貌，

適時導入砌石、草溝、埤塘、漥蓄、

造林等兼顧生態景觀之保育防災措

施，以維持原有自然度或補償自然度

之損失，災措施，以維持原有自然度

或補償自然度之損失，維護或改善既

有生態機能。 
(2) 原自然地形平均坡度超過 30 %者，

除植生造林及截排水、滯洪沉砂、擋

土安全等水土保持相關措施外，不得

開挖整地作建築使用。 
(3) 整地施工應力求順應地形、挖填平衡

及減少挖填，開挖整地（不含建築基

礎開挖）之挖填平均深度應維持在 2 
m 以下。其平均深度係以挖填土方

量除以整地面積。 
(4) 開發區整地前後坵塊圖之平均坡度

改變量不得大於 15 %。 
(5) 整地工程應採分區分期方式規劃且

於下游防災工程完成後始得進行。另

整地範圍應由最下游側進行，規劃足

夠緩衝綠帶，並維持原有水路之集排

水功能及既有水體生態系統之完整

性。 
(6) 開發行為應依植生調查結果，評估於

適當區域（如緩衝帶、六級坡等） 進
行苗木造林等保育作為，並以樹高 3 
公尺以下、胸高直徑 6 公分以下之

造林苗木為原則，惟須全樹形且不得

截頂，以利根系發展穩定邊坡，提升

水土保持及節能減碳效益。 
(7) 開發基地全部或部份位於崩塌區或

順向坡等地質敏感區者，應進行基地

本案非位於山坡地。 

— —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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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地質調查並提送地質安全評估報告

書。 
(8) 開發行為應進行氣候相關災害潛勢

分析，並訂定具體防災計畫。 
(9) 新建建築物規劃取得之綠建築標章

應包含生物多樣性指標。 
(10) 開發所產生環境污染、交通運輸、

停車問題，及其衍生之累積性影響，

應進行預測評估，並訂定具體因應對

策。 

20 

開發單位應評估開發前後建築物對微氣

候及公共開放空間使用之影響。若屬高

樓建築開發案，應進行行人風場評估（模

型試驗或數值模擬），評估環境風場舒適

性並提出改善措施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 

— — —

21 

如有設置規劃餐飲店面或區域，應要求

事項如下： 
(1) 室內供餐不得使用一次性及美耐皿

餐具，應提供陶、瓷、玻璃、不銹鋼

等材料製成，使用後可經清洗重複使

用之環保餐具。 
(2) 設置集氣系統、油煙處理設備及油脂

截留器，且定期清潔、保養，並記錄

執行項目及執行方式，以確保所裝設

污染防制設施油煙及異味污染物處

理效率均可達 90 %或以上。 
(3)廢氣排放口不得直接吹向鄰近窗戶、

門或影響行人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
— — —

22 

開發單位應管制光源設施所產生之光害

影響，並採取下列措施： 
(1) 光源設施於夜間 10 時至翌日 8 時

止，不得產生閃爍致妨礙民眾作息，

另建築外牆的材質應評估太陽光反

射影響。 
(2) 設置廣告看板之光源輝度，應符合下

列規定： 
 光源面積達25 m²以上之LED顯示看

板者，夜間 7 點起至翌日上午 6 時

止，最大輝度不得超過 250 cd/m²。 
 光源面積未達25 m²之LED顯示看板

或其他非屬 LED 顯示看板者，夜間

7 時起至翌日上午 6 時止，最大輝度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
— — —



 

檢-7 

項

次 
審議規範 本案檢討 頁次 

是否符合

規範 
是 否

不得超過 300 cd/m²。 
(3) 位於市區高速公路或快速道路兩側

境界線外 30 公尺內之第 1 排建築

物，如設置光源面積在 25 m²以上，

應於設置前提出光害管制計畫送本

府環境保護局審查通過後，始得設

置。 
(4) 建築物外牆、窗戶與屋頂所設之玻璃

對戶外之可見光反射率不得大於

0.2。 

23 
開發單位應對基地及周遭環境進行文化

資產、受保護樹木調查，若發現有影響

之虞，應提出因應對策或另提替代方案。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— — —

24 

開發單位應針對基地開發行為對周遭環

境災害脆弱度及民眾避難之影響進行評

估。若發現有影響之虞，應提出因應對

策及改善方案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 

— — —

25 

開發單位應提出環境友善措施，如設置

或認養自行車道、人行道及無障礙設

施；增設綠地並設計通風廊道及具遮蔭

之休憩空間；裝設飲用水系統、環保餐

具清潔設施或機具；作為旅館使用者，

不得免費提供一次性用品，以塑造宜居

永續生活環境。 

本次變更內容無涉及該項規範。 

— — —

26 
本審議規範實施後，經審查通過之環境

影響評估書件，如變更部分涉及本審議

規範事項者，仍應依本規範審議之。 

本案遵照辦理。 
— — —

27 
本審議規範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之指導

原則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以本會之決議為

準。 

— 
— — —

28 
本審議規範提報本會通過後實施修正實

施後受理之環境影響說明書及環境影響

評估報告書，應依本規範審議之。 

— 
— — —




